不动产权证书作废公告
[bookmark: _GoBack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夹不动产（2025）第102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因我机构无法收回下列不动产权证书，根据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，现公告作废。

	序号
	不动产权
证书号
	权利人
	不动产
权利类型
	不动产
坐落
	备注

	1
	川（2019）夹江县不动产权第0001556号
	刘治太、何照琼
	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、房屋所有权
	夹江县和平路7号1幢4单元3层1号
	（2025）川1126执30号之八


夹江县不动产登记中心
2025年9月2日
